
 

证券代码:600664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编号:临 2019-038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基础性框架协议，签订具体合作协议的区

域、金额、产品协议数量及签订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双方所属公司将

根据具体业务要求签订具体合作协议。 

 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本年度业绩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19年 6 月 28日，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控股”）

与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股份”或“公司”）在上海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长期稳

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一）合作方简介 

公司名称：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智明 

注册资本：29.72 亿元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 月，于 2009 年 9月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股份代码：01099.HK）。截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国药控股总

资产为 2,357.7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428.21 亿元；2018 年，

国药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3,445.26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58.36

亿元。 

（二）公司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公司签订的本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基础性框架协议，已履行公司内部

决策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在本协议的基础上，双方所属

公司将根据具体业务要求签订具体合作协议。公司将依据具体合作协议内

容，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

相应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公司签订的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原则 

本次战略合作坚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通过整合市场营销资源，

提升合作内涵，共同开发市场资源与潜力，共同承担市场责任和风险，共同

规范销售行为，共同分享合作利益，实现双方产品资源与渠道资源对接，服

务资源与信息资源对接。 

1、产品资源与渠道资源对接 

公司将委托国药控股所属子公司进行区域经销或代理销售，借助国药控

股的分销网络和物流配送平台，确保直销医院、零售终端或经一次商业分销

到达销售终端，减少营销环节和降低成本，保障产品的顺畅销售。 

2、服务资源与信息资源对接 

双方将在营销管理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各层级人员互访与沟通，企业品

牌、宣传策划、市场推广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公共关系与政府事务渠道资源

的交流与协作，电子信息资源的沟通与共享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对接。 

（二）生效时间  

战略合作协议自 2019 年 6 月 28日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协议

到期后若双方无异议，本框架协议自动延续。 

（三）协议解除条件 



 

1、协议可以因以下原因解除：①协议期限届满，双方均明示不再续约；

②协议履行期内，双方已协商方式解除本协议；③因不可抗力或重大情势变

更，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2、如本协议乙方出现以下情况，另一方有权在催告无效后，单方面解

除本协议：①在履行期限届满前，乙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

主要债务；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

行；③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国药控股建立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开展业务合作，将进一步共享

优势资源，推进医药产品与服务领域的广泛合作，有利于公司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为公司全面布局市场、拓展更多的市场提供

机遇，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和未来经营规划。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基础性框架协议，签订具体合作协议的区

域、金额、产品协议数量及签订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双方所属公司将

根据具体业务要求签订具体合作协议。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本年度业绩的影

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